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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成立背景

2 0 0 3年4月2 8日，醞釀已久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（簡稱銀監會）正式

成立，這是繼1 9 8 3年將工商銀行作為國有商業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離、1 9 9 2年

1 0月成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簡稱證監會）、1 9 9 8年1 1月成立中國保險監督

管理委員會（簡稱保監會）以來金融體系的又一次重大變革。意味著沿用了近5 0年

的中國人民銀行宏觀調控和銀行監管合一的管理模式正式結束，真正實現了貨幣政

策與銀行監管職能的分離。

大陸的金融改革基本上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。在經過了一段時期的金

融業快速擴張和發展之後，問題也隨之出現。為了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，1 9 9 2年、

1 9 9 8年先後將證券和保險的監管職能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離出來，成立了證監會和

保監會，而銀行監管和制定貨幣政策這兩大職能仍集中在人民銀行。近年來,大陸

金融業不斷加快改革步伐，尤其是加入WTO後，為同國際接軌， 銀行業經營體制亟

需轉變。為了加強對銀行業的監管力度，防範金融風險，規範金融市場秩序，同時

也為了使人民銀行更“超脫”於三大行業之外，獨立地行使貨幣政策職能，成立銀

監會的模式呼之欲出。事實上，在金融業較為發達的英、美兩國都是實行了相當長

的分業監管，貨幣政策獨立後，在具備比較成熟的條件下實行綜合監管，而目前大

陸的重點還是在完善分業監管的過程中。因此，銀監會的設立是大陸金融體制改革

中非常重要的一步，作為一種完全、徹底的分業經營、分業監管的金融管理模式，

中國人民銀行以後將主要行使貨幣政策職能，銀監會、證監會、保監會則分別對銀

行、證券和保險市場實行監管，這意味著大陸金融架構體系將從單一化走向多元

化。

二、基本職能

中國銀監會是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，從人民銀行拆分出來，與人民銀行沒有隸

屬關係，其主要職責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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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委員會介紹



（一） 制定有關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的規章制度和辦法；

（二） 審批銀行業金融機構及分支機搆的設立、變更、終止及其業務範圍；

（三） 對銀行業金融機構實行現場和非現場監管，依法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

查處；

（四） 審查銀行業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；

（五） 負責統一編制全國銀行資料、報表,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予以公佈；

（六） 會同有關部門提出存款類金融機構緊急風險處置意見和建議；

（七） 負責國有重點銀行業金融機構監事會的日常管理工作；

三、主要首長、組織架構及部門職掌

主 席：劉明康（原中國銀行行長）

副主席：閻海旺（原中央金融工委常務書記）

史紀良（原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）

李 偉（原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研究室副主任）

唐雙甯（原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一司司長）

銀監會的主要機構與職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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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銀監會分支機搆不再沿用原人民銀行的大區分行制，而是在全國3 1個

省、區、市下設銀監局。大連、青島、廈門、深圳、寧波等5個計劃單列市也將設

置銀監局，但在級別上低前者半級。在地、市設銀監分局；在部分縣、市設監管辦

事處， 這些派出機構的人員都將出自現有各地區人民銀行系統。

四、具體運作

自成立以來，銀監會先後公佈了三項法規：

（一）《關於調整銀行市場准入管理方式和程式的決定》

《決定》公佈於2 0 0 3年5月2 9日，自2 0 0 3年7月1日起施行。從三個方面

調整了銀行市場准入管理方式和程式：

1、 新設分支機搆審批許可權；

外資銀行申請分行及分支機搆改向其所在地銀監局（辦）辦理，審批

方式及程序維持不變。

2、 調整新業務審批方式；

涉及外資銀行部分有：取消了對外資銀行部分業務的備案，包括：國

內保理(國內應收帳款買斷，即F A C T O R I N G )、買方或協定付息票據貼現、

法人帳戶透支。對已獲准開辦的新業務，可授權符合條件的下轄分支機搆

開辦，在開辦後的1 0個工作日內向所在地銀監局、直屬分局或銀監分局書

面報告即可。

3、 調整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核准方式。

取消外資銀行支行副行長的任職資格備案，對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

行在本機構內作同級職責平行調動的高級管理人員，若已經經過任職資格

審核，原有任職資格仍然有效，無須重新進行核准。對上述高級管理人員

調動的離任稽核報告及有關任職資料，可在離任後一個月內向所在地銀監

局、直屬分局或銀監分局書面報告。

（二）《金融許可證管理辦法》

該《辦法》公佈於2 0 0 3年5月3 1日，自2 0 0 3年7月1日起實施。《辦法》

對現行金融許可證制度進行了修訂，從金融許可證號碼，可以查詢金融機

構的其他相關資訊，加強了公眾對金融機構的瞭解和監督。由於中國大陸

在2 0 0 6年底前對外資金融機構按本幣、客戶類別、地域範圍有一個逐步開

放的過程，金融許可證制度修訂後，外資金融機構變更客戶物件、註冊資

本時，金融許可證不再變更，進行公告和公示即可。



（三）《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暫行辦法》

《辦法》發佈於2003年6月26日，於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。分別就銀行

服務定價結構、定價行為監管、儲蓄收費管理以及價格的監督處罰等方面

進行了規定，該《辦法》的實施細則目前正在討論中，不久將會公佈。

五、當前工作重點

（一）配合有關部門做好三大銀行法的修改制定工作。

《中國人民銀行法》、《商業銀行法》的修改和《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

法》的制定工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，今年（2 0 0 3年）下半年將提交全國

人大常委會審議，相信很快將會通過。

（二）對原有法規進行清理，及時修訂與時俱進的監管制度。

（三）繼續降低不良貸款率，重點檢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貸款五級分類的執行情

況，非信貸資產情況和表外資產情況，為2 0 0 4年全面推行貸款五級分類制

度做好準備。

（四）加強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監管。

（五）對外資銀行風險進行評價，進一步加強對外資銀行法人治理結構、內部控

制的指導、監督和檢查。

（六）完善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工作。

六、結 語

隨著大陸金融市場多元化、專業化的需要，銀監會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成為同

等級別的國家事業單位，在職能分工和資訊分享方面需要互相溝通緊密合作。因為

人民銀行除了專注於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外，仍然保留一些銀行監管或與之緊密

相關的職能，如信貸政策制定、支付結算管理、反洗錢以及金融業資訊統計分析

等，這就與銀監會的監管職能有重疊之處，貨幣職權和監管職權之間的這種“剪不

斷，理還亂”的密切關係，就需要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的分工合作以及資訊分享方面

有更明確的規定，相信《中國人民銀行法》、《商業銀行法》、《中國銀行業監督管

理法》 的重新修訂會考慮到這些問題。

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來公佈的三項法規如下：

1、《關於調整銀行市場准入管理方式和程式的決定》

2、《金融許可證管理辦法》

3、《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暫行辦法》

如讀者需要法規內容請直接與華銀深圳代表處聯絡

電話：00286755258322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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